
附件2

采购人代表承诺书
本人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学校货物服务相关项目的评审工作时，郑重承诺如下：

一、在评审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廉洁自律的要求，不接受、不索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及其工作人员的礼金、礼卡、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及回扣、宴请等好处或利益。

三、清楚知道并严格遵守评审工作要求和纪律（主动将通讯工具等关闭或设置为静音状态并交工作人员统一集中保管,未经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联系; 评审过程中坚持原则,抵制各种倾向性意见和不合理要求；不发表倾向性意见及做出影响公平公正的导向性行为；不提出与评审工作无关的不合理要求；遵守保密纪律，不在评审公布结果前透露评审结果；不透露对响应文件的评价和比较、成交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审有关的其他情况等）。

四、如发现采购活动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及时向评标现场监督、采购代理机构报告并加以制止。

五、如在采购活动中出现违反本承诺书规定行为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因违法违规行为给其他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相应损失。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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